	花蓮縣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申請表

	案主
	
	關

係
	
	年齡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出生日期
	
	住址
	

	申

請

人
	
	
	
	年齡
	
	身份證字號
	
	電話
	

	
	
	
	
	出生日期
	
	住址
	

	符合條件
	（一）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二）弱勢兒童及少年：

□1.符合領取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者。
□2.符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資格者。
□3.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未滿六歲之兒童。

□4.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
□5.安置於立案之公私立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6.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罕見疾病兒童及少年或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卡之兒童及少年。
□7.其他經社工員評估有必要補助之兒童及少年。
	申

請

補

助

事

項
	（一）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
□1.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及療育訓練費。

□2.協助繳納前未保、中斷和欠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3.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但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未補助之費用為限。
□4.住院期間之看護費。

□5.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6.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之項目。
（二）弱勢兒童及少年：

□1.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及療育訓練費。

□2.協助繳納前未保、中斷和欠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3.住院期間之看護費、膳食費。

□4.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規定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

□5.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但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未補助之費用為限。
□6.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7.無健保投保資格個案之醫療費用。但以全健康保險有給付項目，且由就醫者自行付擔之費用為限，最高以補助新台幣10萬元為原則。

□8.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之項目。

	檢附文件
	□低收入戶證明。                          

□領取本年度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
或特殊境遇婦女子女生活扶助證明。          

□戶籍謄本。

 □申請表。

· 存摺影本。   

□領據。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審核結果
	初核
	□符合補助

□不符合補助
	承辦人
	

	
	
	
	課長
	

	
	
	
	鄉鎮市長
	

	
	複核　
	□符合補助

□不符合補助
	承辦人
	

	
	
	
	課長
	

	
	
	
	局長
	

	
	
	
	縣長
	


花蓮縣          鄉（鎮、市）公所民眾領取
          年度下列身份別證明書(請勾選)

□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符合領取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者。
□符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資格者。

□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未滿六歲之兒童。                               

	申請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承辦人核章：          課長核章：             鄉（鎮、市）長核章：                    

茲  領  到

花蓮縣政府撥付      年度『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款』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元整，確實無訛。

此   據

具領人：                （簽章）

住址：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花蓮縣「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醫療補助」實施計畫
1、 依據：內政部96年4月25日台內童字第0960840065號令修正發布辦理。 

2、 目的：為使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獲得適切之健康照顧，促進其身心正常發展，維護就醫權益，並減輕其家庭負擔。

3、 補助對象：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補助：

（一）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合於社會救助法規定之低收入戶內兒童及少年。
（二）弱勢兒童及少年：

1.符合領取中低收入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資格者。
2.符合領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資格者。
3.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第九條規定，未滿六歲之兒童。

4.兒童及少年保護個案。
5.安置於立案之公私立兒童、少年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6.符合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罕見疾病兒童及少年或領有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卡之兒童及少年。
7.其他經社工員評估有必要補助之兒童及少年。

肆、補助內容、原則及標準：

	對象
	補     助     項     目
	補     助     原     則
	補    助    標    準

	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
	（一）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及

      療育訓練費
	評估費：以實報實銷方式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療育訓練費：

1.發展遲緩兒童應於健保特約之療育機構，及醫療單位之兒童心智科、小兒神經科、小兒遺傳科、兒童精神科、兒童復健科、耳鼻科、眼科、針灸科進行療育。

2.補助項目為認知學習、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感覺統合治療、音樂治療、遊戲治療、其他等為限。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二）協助繳納前未保、中斷和欠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以申請1次為限。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提供之繳費金額，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三）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但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未補助之費用為限。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四）住院期間之看護費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五）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依據實情申請，以實報實銷方式申請。
	以實報實銷方式辦理。

	
	（六）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之項目
	依據實情申請，並視案情補助。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弱勢兒童及少年
	（一）全民健康保險未涵蓋之發展遲緩兒童評估費及療育訓練費。
	評估費：以實報實銷方式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療育訓練費：

1.發展遲緩兒童應於健保特約之療育機構，及醫療單位之兒童心智科、小兒神經科、小兒遺傳科、兒童精神科、兒童復健科、耳鼻科、眼科、針灸科進行療育。

2.補助項目為認知學習、物理治療、職能治療、語言治療、感覺統合治療、音樂治療、遊戲治療、其他等為限。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二）協助繳納前未保、中斷和欠繳之全民健康保險費。
	以申請1次為限。【但以保護個案、安置育幼機構及寄養家庭、或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等弱勢資格者優先補助,並適情況需要,補助不以1次為限。】
	依中央健康保險局提供之繳費金額，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費。

	
	（三）住院期間之看護費、膳食費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住院超過2個月者，可於住院期間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四）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規定應自行負擔之住院費用。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住院超過2個月者，可於住院期間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五）未婚懷孕生產、流產醫療費用。但以特殊境遇婦女家庭扶助條例未補助之費用為限。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六）為確認身分所作之親子血緣鑑定費用。
	依據實情申請，以實報實銷方式申請。
	以實報實銷方式辦理。

	
	（七）無健保投保資格個案之醫療費用。但以全民健康保險有給付項目，且由就醫者自行付擔之費用為限，最高以補助新台幣10萬元為原則。
	應於出院後3個月內提出申請。（住院超過2個月者，可於住院期間提出申請）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但最高補助新台幣30萬元。

	
	（八）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之項目
	依據實情申請，並視案情補助。
	採實報實銷的方式辦理。


伍、申請程序：符合資格者持所需文件，至戶籍所在之鄉鎮（市）公所申請，符合補助對象「弱勢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個案、安置育幼機構及寄

    養家庭、或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等資格者得直接至本府社會局提出申請。

	對象
	檢     附     文     件
	資 格 審 核 及 補 助 費 之 核 發

	低 收 入 戶 兒 童
	· 必備文件：低收入戶證明、最近3個月內的戶籍謄 

  本、申請表。

·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醫療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 

  據正本、看護收費證明、領據、存摺影本、本府個

  案紀錄…等。


	（一）鄉鎮公所受理時應予初核，符合條件者應即層轉本府複核。

（二）經本府複核合於補助資格者，即將補助款撥付申請人或本人（不含申請健保費補助者），並副知核轉之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對申請補助之案件應建檔備查。

（三）申請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者，本府統一按季送名冊予中央健保局辦理補助事宜，並函知申請人知悉。



	弱  勢  兒  童
	· 必備文件：領取兒童及少年生活補助或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或特殊境遇婦女子女生活扶助證明、最近3個月內的戶籍謄本、申請表。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醫療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 

  據正本、看護收費證明、膳食費收據、領據、存摺   

  影本、本府個案紀錄…等。


	（一）鄉鎮公所受理時應予初核，符合條件者應即層轉本府複核。

（二）經本府複核合於補助資格者，即將補助款撥付申請人或本人（不含申請健保費補助者），並副知核轉之鄉鎮市公所，鄉鎮市公所對申請補助之案件應建檔備查。

（三）申請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者，本府統一按季送名冊予中央健保局辦理補助事宜，並函知申請人知悉。

（四）符合補助對象「弱勢兒童及少年」之保護個案、安置育幼機構及寄養家庭、或其他經評估有必要補助等弱勢資格者得由本府社會局直接受理核發。




陸、預期效益：透過補助的方式使低收入戶及弱勢兒童及少年獲得適切之健康照顧，維護就醫權益，並減輕其家庭負擔。

柒、經費：縣府編列預算。

捌、本修正計畫奉核後實施。

